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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短命工程”具有使用寿命短、空间分布广、公共投资比例高、投资额度大，以

及人为“短命”为主因等基本特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从委托代理链、委托代理中的信

息不对称性、契约关系以及利益结构四个维度对“短命工程”的形成机理进行系统的解释，

并提出六项基本治理策略：推行重大工程建设主体准入制度，严格控制委托代理链长度；

搭建重大工程信息平台，增强委托代理中的信息对称性；建立重大工程责任人的终生负责

制，强化委托代理中的契约关系；建构重大工程的二元监管模式，提高重大工程的社会监

管能力；探索重大工程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防范和化解“短命”风险；出台《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法》，统领重大工程建设管理全局。

关键词:“短命工程”；委托代理；形成机理；治理策略

一、引言一、引言一、引言一、引言

2010 年中国 GDP 世界排名第二，对外贸易额世界排名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世

界排名第二。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发布的《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表明，2010 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
①
世界排名为 89 位，远

低于我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中的排名。同时，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公

共食品安全事件、集体腐败事件等公共危机事件频现，尤其是近年来“短命工程”
②
在全国

各地层出不穷，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对社会健康有序发展造成了极大困扰。2012 年是“十

二五”的关键年，一系列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创新社会管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

谐、实现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是“十二五”期间举国工作的重点。因此，有效治理“短命工程”

是当前创新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

目前，关于“短命工程”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新闻报道，深入研究“短命工程”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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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从人类发展的三个维度来测量平均成就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健

康长寿、教育、体面生活。出于可比性的考虑，三个维度成就的平均值介于 0—1 之间，用几何平均法加总，

值越大越好。
②
目前，研究“短命工程”的文献中并未对“短命工程”的定义进行讨论，因而也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

所指的“短命工程”，是指该工程未投入使用或者在设计使用年限内，提前被废弃、拆除或爆破的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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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并不多见。已有文献从“短命工程”的特点、危害、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理对策等方面进

行了探讨。沈金箴（2008）认为“短命工程”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公共投资建筑比例高；

二是爆破拆除时间集中；三是社会经济因素导致短命占主导。[1]胡明玉认为“短命工程”的

出现引起了诸如资源、能源、环境多方面的问题，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2]而对于“短

命工程”形成的原因，张旭（2011）进行了全面的归纳，认为规划与实施的相离、缺乏强硬

的制约手段、设计使用年限缺乏标准、干部考核管理体制不合理、工程质量低劣、不可避免

的旧城改造这些因素使得工程得以短命。[3]对于如何解决工程短命问题，已有文献提出了诸

多解决办法，认为应从城市发展、更新的高度看待这一现象，给予建筑所生存的外部社会经

济环境以更多的关注，并立足于观念和制度创新，从建筑物的外部环境和建筑物的自身两方

面入手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4]因此，抑制城市建筑“短命”现象的思路是：通过完善

保障机制来确保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通过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来约束领导决策行为和

健全法律、法规调整机制，遏制“长官意志”、“短视业绩观”，杜绝建筑“短命症”蔓延。[5]

同时要提高城市建筑的整体质量和设计质量，注重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用先进的建筑

方式，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加强对已建成建筑物的监督和管理。[6]

通过对以往代表性文献的梳理总结，不难发现已有文献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对“短命

工程”的基本特征描述建立在主观或常识性的经验判断上，未能对其进行客观定量描述；二

是对“短命工程”形成原因的探讨过于表面化，未能深刻揭示“短命工程”形成机理；三是

提出的“短命工程”治理对策针对性不强，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未能形成系统的“短命工

程”治理体系。基于以上判断，本文拟对近年出现的“短命工程”个案进行梳理统计，定量

勾勒出我国“短命工程”基本特征；然后借用委托代理理论深入诠释“短命工程”形成机理；

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逻辑严密、富有成效的“短命工程”治理对策体系。

二、二、二、二、““““短命工程短命工程短命工程短命工程””””基本特征的定量描述基本特征的定量描述基本特征的定量描述基本特征的定量描述

本文采集了 56 项“短命工程”信息。
③
通过对信息的简单处理，总结出以下关于“短

命工程”基本特征的结论。

1. “短命工程”平均使用年限极低，且未投入使用的工程比例高

在 56 项“短命工程”个案中，从未投入使用就爆破（废弃）的工程有 13 项，使用年限

（N）在 0年＜N≤3年的有 13 项， 3年＜N≤5 年有 6 项，5年＜N≤10 年有 5项，10 年＜N

≤15 年有 11 项，15 年＜N≤20 年有 6 项，20 年以上有 2 项。经过简单的加总计算，在 56

个“短命工程”中，未投入使用的“短命工程”占总体的 23.21%，使用年限在 3 年以下的

“短命工程”占总体的 46.43%，56 项“短命工程”平均使用年限仅为 7.24 年。据此，有足

③
本文主要通过网络选取个案，以“短命工程”、“短命建筑”、“拆建”等关键词在百度、谷歌以及电子报刊

中搜索，对网络中所提及的目标结果进行追踪、整理，直到内容出现高度重复为止。当然，在统计中出现

遗漏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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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理由相信此前报道称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工程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建筑工程的平

均寿命仅为 25-30 年，远低于美国建筑平均寿命 74年、法国建筑平均寿命 102 年、英国建

筑平均寿命 132 年的事实。[7]

2. “短命工程”空间分布广阔，在东部沿海呈现集中趋势

统计结果表明，所采集的 56 项“短命工程”个案遍及全国 20 个省（市），但各省（市）

之间“短命工程”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短命工程”数量最多的省份为辽宁省的 8项，

而河北、江西、海南、陕西、甘肃五个省份各只有 2 项。为进一步明晰“短命工程”分布的

地域格局，按照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长期演变而成的三大经济地区

（地带）对“短命工程”的分布进行统计，结果表明“短命工程”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

区的分布差异比较明显，中西部个案量分别占个案总量的 21%和 16%，而东部地区的比例高

达 63%，东部成为“短命”工程的重灾区。

3. “短命工程”公私投资兼有，但公共投资比例甚高

已有文献表明，“短命工程”中公共投资工程比例高，此类工程包括政府办公大楼、国

有企业办公大楼和政府投资的第三产业建筑群等。[8]但文献未对公共投资工程占“短命工程”

总体比例给予具体说明，于此，本文依据 56 项个案对公共投资工程与私人投资工程进行了

统计。结果表明，73%的“短命工程”属于公共投资工程，而只有 27%的“短命工程”属于

私人投资工程，也就是说，在“短命工程”中，公共投资工程是私人投资工程的 2.7 倍。

4. “短命工程”投资额度大，且 10,000 万元以上投资比例高

投资额度大是“短命工程”的又一重要特点，本文对 56项“短命工程”耗资进行分段

统计，结果表明，除 19 项耗资不详外，37 项已知耗资“短命工程”中仅有 7 项在 1,000 万

元以下，有 16项在 1,000 万元～5,000 万元之间，有 3项在 5,000 万元～10,000 万元之间，

有 11 项在 10,000 万元以上，其中 10,000 万元以上占已知总体的 29.73%，1,000 万以下仅

占已知总体比例为 18.92%，如此大额投资的工程“短命”将意味着更加严重的损失。

5. “短命工程”短命原因多样，人为因素是主因

根据已有文献对“短命工程”原因的归纳以及笔者对“短命”原因的思考，归纳了 7

项造成工程“短命”的原因，分别是质量问题、规划短视、政绩工程、商业利益、设计缺陷、

违规工程、决策失误。统计结果表明，其中因质量问题而“短命”的工程有 6项，占“短命

工程”总量的 10.71%；因规划短视而“短命”的工程有 22 项，占总量的 39.29%；因政绩工

程而“短命”的工程有 14 项，占总量的 25%；此外，因商业利益而短命的工程有 6 项，因

设计缺陷而短命的工程有 3项，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短命的工程有 3项，因决策失误而短

命的工程有 2 项。可见，除了 10.71%的因质量问题而“短命”外，非质量问题“短命”的

工程比例竟高达 89.29%。

以上从定量角度对“短命工程”的诸多特点进行了描述，这为深入理解“短命工程”

形成机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有效治理“短命工程”的策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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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短命工程短命工程短命工程短命工程””””形成机理解释形成机理解释形成机理解释形成机理解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化人才。为了充分利用

专业化优势，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源整合，劣势一方将会考虑选择相对优势方代其行动，由此

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领域及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

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正式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该理论认

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

富最大化，而代理人则可能追求工资、福利以及闲暇时间最大化，当二者利益冲突缺乏有效

外界干扰时，代理人的行为则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出现委托代理失灵。委托代理

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研究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

激励代理人。重大工程建设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短命工程”的出现与委托代理失灵

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委托代理理论可以为“短命工程”的出现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路径。

1. 重大工程建设中的委托代理链

由于投资性质不同，公共投资工程与私人投资工程的委托代理链有着显著差异。对于私

人投资而言，委托代理关系一般主要存在于投资方与代建单位、验收单位之间，代建单位与

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承包单位等单位之间以及承包单位与施工队之间，从而形成较为复杂

的委托代理链。
④
对于公共投资工程，其委托代理链则相对复杂。由于公共投资的真正产权

拥有者是纳税人，政府仅是纳税人的代理人角色，因此，在公共投资工程中，第一重委托代

理关系即存在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这也是公共投资工程与私人投资工程委托代理链最重要

的区别，而这一重代理链的存在往往是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

④
这里所列举的委托代理链是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委托代理链的一般情况，在具体实践中，其委托代理链有

可能更复杂，也有可能更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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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

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委托-代理失灵最根本原因之一。在委托代理链中，委

托方与代理方往往对对方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尤其是委托方相对于代理方的信息劣势比较明

显。在私人投资中，信息不对称明显表现在投资者对代建单位、验收组的信息掌握不充分；

代建单位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等的信息掌握不充分；施工单位对分包单位的

信息掌握不充分等。如在验收的过程中工程存在缺陷，但验收组与代建者或其他相关利益者

存在合谋而对投资者隐瞒某些信息，这些情形都将构成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公共投资工程建设中以上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同样存在，除此以外，在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存

在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委托人的纳税人利益表达往往比较分散，代理人很难发现委托

人的真实需求；同时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往往也并未将工程决策过程、规划过程、招标过程

等信息准确详实地向每一个纳税人公开，因此，作为委托人也并未能清晰的知晓代理人方面

关于工程建设的信息。可见，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工程建设的委托代理链中非常普遍。

3. 委托代理中的契约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规定了委托方与代理方分别应承担的责任以

及享受的权利。在现实中，这种契约关系的维系既可能是真实可见的契约，也可能是虚拟的

契约。比如在私人投资的工程建设中，投资单位与代建单位之间（非属同一公司）的情景下，

代建单位将与投资单位签订明确的合同从而构成实质上的真实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中

运用合同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双方应该承担的义务以及享有的权利。而在有的情况下，这种契

约关系则是一种虚拟的契约关系，这种情况常见于公共投资工程建设中。比如，在公共投资

工程中纳税人作为公共投资的委托方将工程建设事宜委托给政府代理，在这种情境下，政府

与纳税人并没有针对特别的项目签订委托代理契约（合同），委托人对代理人没有实质性的

规定和约束，代理人责任的履行完全靠“行政人”的人性假设所依附的行政伦理来维持。这

时，委托代理关系完全是由虚拟契约维系。显见，真实契约要比虚拟契约对委托人与代理人

双方具有更强的约束性和保障意蕴；而虚拟契约则更容易使代理人逃避责任。另外，在真实

的委托代理契约中，契约质量与信息对称程度有着密切关联，委托代理双方信息越趋于对称，

其订立的契约质量越高，越能使二者的效率接近达到帕累托最优，反之则会使委托代理双方

效率失衡，尤其是当代理方拥有信息优势时，更可能损失委托方的利益，从而出现工程问题。

4. 委托代理中的利益结构

利益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相互冲突抑或相互背离的利益结构使得重大工

程建设充满危机。在私人投资工程建设中，委托方与代理方的利益结构市场化特征比较明显，

因而相对清晰简单。作为“理性人”的委托方与代理方会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信息优

势等扩充自己的利益，如投资者想用最小的投入完成工程建设，而承建单位则想从投资者中

取得更多的经费，用最小的代价选择工程监理。在这种情形下，利益受损方一般则通过挤占

工程正常开销而弥补自己的利益损失，如当施工者在利益分配时处于弱势时，为了保证自己



6

的利益，施工者可能会采取偷工减料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而施工者的此种行为将会直

接导致工程的质量问题。在公共投资项目建设中利益结构则相对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包括利

益表现的不明确性，也包括利益种类的多样性。作为委托人的纳税人的利益从大体方面来讲

是公共服务，但由于涉及面广，因而利益比较分散，很难识别委托人统一且明确的利益表达，

而作为代理人——政府所追求的利益是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作为政

府的实质代理人——拥有工程建设决策权的政府官员的利益则是连任和政绩，可见这每一对

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5. 委托代理理论对“短命工程”形成机理的诠释

前文对工程建设中的委托代理链，委托代理中的信息问题、契约问题以及利益结构问题

进行了阐释。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契约问题，这构成了委

托代理双方利益博弈的前提，同时委托人与代理人都是“理性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立场，

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势必影响到工程的决策、设计、质量等方面，从而出现了委托代理失灵，

甚至工程的“短命”。由于每一对利益冲突都隐藏着工程“短命”的可能原因，当隐藏的原

因一旦显现，工程将会出现“短命”情形。因此，委托代理链越长，也即委托代理越复杂，

委托代理的效率损失概率越大，越容易出现“短命工程”。另外，从“短命工程”形成机理

图中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多对利益冲突中，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最为复杂，所引发

的问题也最多，这也印证了在“短命工程”中公共投资工程比例要比私人投资工程比例高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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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短命工程短命工程短命工程短命工程””””的治理策略的治理策略的治理策略的治理策略

“短命工程”频现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政府形象面临严峻挑战，因此，

有效治理“短命工程”迫在眉睫，且理应成为政府工作重点。200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2009 年 9 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决策行为和招标投标活动指

导意见》，这些文件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导致工程“短命”的某些因素。但是，也应看到“短

命工程”仍层出不穷，以上出台的政策只是针对一些特殊环节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

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短命工程”的治理需要更宏观的视野系统考虑。随着社会的发

展，通过分工协作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效率已是大势所趋，纵使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可能会导

致众多问题的出现，但委托代理的工程建设模式仍将继续。正因为如此，为避免“短命工程”

的频现，其落脚点还在于如何开解委托代理关系所带来的“短命工程”治理困境。

1. 推行重大工程建设主体准入制度，严格控制委托代理链长度

每一层委托代理关系都潜伏着委托代理失灵而导致的效率损失可能。在工程建设中委托

代理链越长，效率损失概率越大，这意味着出现“短命工程”的概率也越大。因此，严格控

制重大工程建设中的委托代理链长度，能有效的改善工程“短命”现状。从绘制的公共投资

与私人投资基本委托代理链来看，有些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存在，而有些部分的委托代理关系

则可以避免，如施工单位承担了整个工程的施工后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其他施工队。现实中

转、分包的情况比比皆是，为有效控制转、分包，需加强对参与重大工程建设的相关主体进

行约束和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政府推行重大工程建设主体准入制度，即对参与重大

工程建设的主体资质设定一定的标准，主要从从业年限、固定资产、技术团队、企业诚信记

录等纬度进行设定，保证在具有准入资质的企业仅占本行业的 10%左右，这样可以从一定程

度上排除小施工队的参与。此外，政府也应加强施工监管，彻查工程建设中的转分包行为，

控制好重大工程建设中的委托代理链。

2. 搭建重大工程信息平台，增强委托代理中的信息对称性

信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重大工程信息公开将有利于委托代理关系中

的信息对称，从而从两方面改善委托代理失灵：一是信息公开会提高委托代理契约质量；二

是信息公开会大大缩减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成效。为此，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相关单位密

切配合的思路搭建重大建设工程信息平台，实现全国重大工程的联网化监管。具体来讲，政

府应主动编制大型工程信息公开目录，明确规定信息公开的内容，其内容至少应包括重大工

程项目的名称，工程建设标准，工程投资额度及来源，工程建设进度，所使用建筑材料的标

准、供应商、品牌、价格、数量，代建单位、承包单位以及监理单位等的资质、以往所建设

的工程以及诚信记录等。在此规定下，相关责任人应迅速响应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积极真

实的上报相关信息，完善项目材料。在工程信息内容公开工作中，应坚持真实具体原则。对

所公开的信息中出现纰漏、虚假信息时，相关责任人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重大工程信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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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建设有利于委托代理双方、国家及公众及时、准确、全面的了解大型工程状况，增强委

托代理中的信息对称性，减少委托代理失灵。

3. 建立重大工程责任人的终生负责制，强化委托代理中的契约关系

统计资料表明，73%的“短命工程”属于公共投资工程，这种态势与责任机制有着密切

关系。在私人投资中，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因有客观真实的契约规定双方责任和义务，因而

能够基本保证双方履约。而在公共投资中，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确立则是依靠

虚拟契约，政府责任的履行依靠行政伦理，而行政伦理往往遭遇“理性人”的冲击，进而政

府对纳税人的责任成为空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政府有关部门或个人为公共工程“短命”

承担相应责任，责任机制的缺失助长了“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的三拍工程出现，而三拍工程正是“短命工程”的主要来源。为此，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制

度，强化公共投资工程建设中的责任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建立起重大工程责任人的终

生负责制度，这种制度安排具体来讲是将重大工程建设的责任具体细化到人，并建立重大工

程责任人档案，即每一个整体工程、工程建设中的每一个程序都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并对责

任人及责任分工进行备案与公示，只要该项目在后期出现问题，造成重大资源环境浪费和社

会财富损失时，视损情节轻重，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尤

其是对涉案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后的干部晋升中实行一票否决制，并且杜绝出现重新启用现

象。此外，在追究“短命工程”相关责任时，要注意将责任追究的依据、责任处理的结果等

进行公开公示，没有监督就会暗箱操作滋生不正之风，使责任追究流于形式。

4. 建构重大工程的二元监管模式，提高重大工程的社会监管能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完善社

会管理体系，健全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前在重大工

程管理领域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实行政府一元监管，由于主体单一及政府在人力、物力方面限

制，政府收集工程信息能力显得颇为有限，这种政府一元监管模式导致监管成本高，监管效

果不佳。因此应着力转变重大工程监管模式，将政府一元监管模式向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的

二元监管模式转变。目前，由于公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无序性，公众监督处于消极状态，为

建构有效的重大工程的二元监督模式，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积极引导：一是通过培养民间团体

凝聚公众力量以形成公众合力，同时激发民间团体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二是开辟便捷多样

的沟通交流渠道，使信息能顺畅的交流反馈；三是认真对待公众所反应的问题，并对所反应

的事实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给出合理的解释，并肯定公众参与的能力以及效用，

激发公众参与监督的兴趣与信心。通过以上举措，最终形成政府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的重大

工程二元监管模式，提高重大工程的社会监管能力。

5. 探索重大工程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防范和化解“短命”风险

预警机制是指能比较灵敏、系统、准确的预测危机发生的一系列制度，其作用在于防

范于未然，减轻危机所带来的损失。“短命工程”后果严重，因此有必要探索建立一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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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工程”预警机制，尽早监测、甄别及处理重大工程“短命”风险。而预警机制是否能产生

预期效用在于预警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因而如何构建工程“短命”风险监测指标则显得至关

重要。“短命工程”形成机理图为工程“短命”风险监测指标的理论筛选提供了一种视角，

因而可以运用头脑风暴法、专家会议法等从委托代理链的长度、信息对称程度、契约质量等

纬度选择合理的理论指标，在此基础上对理论指标进行实证筛选，其方法包括隶属度分析、

相关分析等，通过淘汰一些不合理的指标，形成一套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短命工程”风

险监测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构建“短命工程”预警机制，动态监测工程短命风险。当预警

机制显示大型建设工程有短命风险时，应认真分析风险来源，及时处理存在风险，从源头上

化解风险，有效抑制“短命工程”频现。

6．出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法》，统领重大工程建设管理全局

上文对如何有效治理“短命工程”频现提出了 5项具体策略，然而，要达到预期成效还

有赖于政策执行。为有效提升治理策略的执行力，有必要将治理策略提升至法律层面，通过

出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法》，从法律的高度统领重大工程建设全局，这既是我国建设法治

国家的大势所趋，也是进一步强化重大工程建设监管必要要求。在出台相关法律前，需充分

调研和论证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如重大工程建设主体的准入标准等问题。在制定法律条款时

做到内容全面、标准详实、责任明确、赏罚分明，使我国在重大工程建设中“有法可依”。

此外，为顺利实现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的过渡，还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要切实坚持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加强政府监管，与

此同时，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也要加强监督，二者密切配合，实现法律的刚性。

2011 年 9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

60 周年座谈会时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

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对于城市的历史文化而言，重大工程无疑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表征，如始

建于 1163 年、建成于 1345 年，至今健在的巴黎圣母院象征着法国深厚文化底蕴；1889 年

建成的埃菲尔铁塔成为法国巴黎的重要景点和突出标志；坐落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附近自由

岛上的自由女神像是 1886 年法国赠送给美国独立 100 年的礼物，成为了美国重要的观光景

点及地标；1650 年建成的泰姬陵也是印度文化的象征；此外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的克里姆

林宫是俄罗斯的标志之一。这些重大工程记载着国家历史，承载着民族文化，对于一个国家

的发展意义深远。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应保护重大工程，避免工程短

命，实现重大工程的百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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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of the Short-lived Projects in China under the Paradigm

of Principal-agent

Fan Bonai Zhang Weiwei Xu Wei

[[[[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The short-lived projects showed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hort service life, space

distribution, a high proportion of public investment, amount investment, and man-made

short-lived. According to four dimensions (the principal-agent chains,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n principal-agent, the principal-agent contracts, the interest structure in principal-agent) of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we get the 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hort-lived

projects. Then, we put forward six countermeasures: Implementation the builders access system of

major projects for strictly controlling of the principal-agent chain; establishing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for enhancing the information symmetry in the principal-agent;

establishing the lifetim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the main projects to strengthen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of the principal - agent ; construction the dual regulatory model of major projects for

improv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social supervision; construction early risk warning mechanism for

timely prevent and dissolve the risk caused by the short-lived; introduction the law of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for overseeing the management of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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